
- 1 -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西政办发〔2012〕44号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北京市西城区环境卫生
服务中心机构设置方案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北京市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机构设置方案》经区

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核，已报区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

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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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机构设置方案

根据《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西城区部分事

业单位机构调整设置的函》（京编办事〔2012〕23号）精神，组

建北京市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（简称区环卫中心）。区环卫

中心是负责区内公共环境卫生服务管理工作的区政府直属相当

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负责编制本区环卫事业发展规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负责制定本区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规范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负责本区市政道路和街巷的清扫保洁、垃圾清运、公

厕管理、粪便抽运、铲冰除雪等公共环境卫生服务，参与管理城

市运行和环境建设等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本区公共环卫设施的建设和日常管护，代表政府

行使公共环卫设施所有人权益。

（五）负责本区小广告、乱涂乱画的清除和粉刷。

（六）负责本区重大活动中的环境卫生保障任务及环卫应

急方案的制定和组织实施。

（七）受区市政市容委委托，负责本区渣土消纳有关管理工

作及扬尘治理。

（八）负责本区环卫作业任务的招标、发包、委托合同的签

订及投标单位的资格审核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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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完成区政府和上级业务指导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安全生产工作职责

（一）负责本中心所从事的道路清扫保洁、垃圾清运、公厕

管理、渣土管理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，包括所涉及的有限空间作

业等各方面的安全管理。

（二）负责建立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预案制度，

并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。

三、内设机构

根据上述职责，区环卫中心设 11个内设机构。

（一）行政办公室。

负责机关政务工作；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档案等机关日常工作；

负责重要文稿的起草；负责信访、双拥、政府信息公开、接待联

络、电子政务、后勤保障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住房补贴、机关

防汛、法律顾问等工作；负责提案、议案、建议的办理工作；负

责重要事项的组织和督查工作。

（二）业务管理科。

负责环卫业务建设与日常管理工作；负责拟定环卫业务发展

规划、制定环卫作业规范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拟定防汛、铲冰除

雪、节日和重大活动环卫保障方案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环卫作业

方式改革创新工作；负责环卫业务信息化及信息系统管理工作；

负责本中心节水、车辆的监控调度管理及相关问题的解决处理；

负责本区小广告、乱涂乱画的清除和粉刷；负责本区扬尘治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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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（三）业务监督检查科。

负责环卫作业标准、监督考核办法的拟定与实施；负责监督

检查环卫作业标准、作业方案执行；负责检查道路清扫、垃圾清

运、公厕保洁和粪便抽运作业的质量；协助业务管理科进行重大

活动的统筹安排；协调各部门解决业务检查中发现的有关问题。

（四）基建科。

负责制定环卫设施建设计划及实施方案；负责环卫工程发包

的相关工作；负责施工现场的组织管理、技术监督、工作协调；

负责工程概（预）算、结算的审核；负责环卫基建工程的检查验

收等工作。

（五）技术设备安全保卫科。

负责设备的采购和管理及环卫技术革新工作；负责生产安全

和安全保卫等工作。

（六）劳动人事科。

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的机构编制、人事管理、队伍建设、技

能培训、工资管理等工作；指导、协调本系统人才队伍建设的工

作；负责社会保险工作。

（七）计划财务科。

负责机关财务工作；负责环卫各类经费的使用管理；负责固

定资产的账务管理；负责纳税工作和收费票据的使用及监管；负

责住房公积金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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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审计统计科。

负责直属企业、事业单位财务收支审计和预算执行情况审计；

负责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及各专项审计等工作；负责统计工作；

负责组织相关的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。

（九）资产经营管理科。

负责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的企

业进行资格审核和日常监管；负责经营和创收工作；负责固定资

产的实物管理；负责承租房、产权房和自管房的管理工作。

（十）党委办公室。

负责组织、统战、机要保密等工作；负责党委的日常事务性

工作；负责基层单位领导班子和科级干部队伍建设；负责党的会

议决定和领导批示的督查落实工作。

（十一）宣传科。

负责信息、宣传、思想政治和文化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、法

制教育等工作。

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。

负责机关及所属企、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等工作；

负责离退休人员走访、慰问以及看望孤寡病残退休职工等工作。

监察科。  

负责纪检、监察有关工作。

工会。

负责工会的日常工作；负责职代会和民主管理工作；负责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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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竞赛及经济技术创新活动；负责职工教育培训工作；负责组织

职工文体活动；负责女工工作；负责工会财务工作。

团委。

负责青年教育、团员管理、团组织建设、青联、志愿服务等

工作。

四、人员编制

区环卫中心事业编制数 91名，其中主任 1名，副主任 3名，

纪委书记 1名，工会主席 1名，科级领导职数 15正 19副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

主题词：机构  编制  通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

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检察院，区武装部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2012年 8月 31日印发


